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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实施创新型企业家培育工程政策实施
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共沈阳市委 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

沈阳市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>的通知》（沈委

发〔2017〕27 号）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对创新型企业家创办或领办的企业，按当年实际

还贷额度和银行贷款基准利率，按本期实际偿还本金最高不超

过 2000 万元择优给予最多 3年贷款贴息（以下简称贷款贴息）。

第三条 对创新型企业家前往科技创业先进地区开展专题

研修和技术成果、产业合作等对接活动的研修费用和交通费用

连续三年每年给予不超过费用总额 50%、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的

一次性补贴（以下简称费用补贴）。

第四条 本细则所称创新型企业家，是指按照《沈阳市创

新型企业家评定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沈经信发〔2018〕19 号），

认定的创新型企业家。

本细则所指科技创业先进地区包括：直辖市、四川省、山

东省、广东省、福建省、浙江省、江苏省、湖南省、湖北省等。

第五条 贷款贴息工作从 2018 年开始，每年 10 月组织申

报一次；费用补贴工作从 2018 年开始，每年 3 月和 10 月，各

组织申报一次，由市经信委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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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六条 申报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报贷款贴息的企业应由创新型企业家创办或领办，创

办或领办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后；

（二）申报费用补贴的创新型企业家应为企业主要负责人，原

则上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或总经理；

（三）申报费用补贴的费用为发生在科技创业先进地区的研修

费及至该地区往返交通费，且发生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

以后。

第三章 申报程序

第七条 申报贷款贴息受理程序。由市经信委在委门户网

站发布申报通知，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市经信委提出申请，

并需提交如下申报材料（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
（一）创新型企业家证明；

（二）出示申报企业营业执照原件并提交复印件；

（三）出示创新型企业家创办或领办企业证明；

（四）出示银行贷款证明（合同）原件并提供复印件；

（五）出示当年实际还贷额度和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证明原

件并提供复印件；

（六）其它证明要件。

第八条 申报费用补贴受理程序。由市经信委在委门户网

站发布申报通知，申报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市经信委提出申请，

并需提交如下申报材料（所有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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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创新型企业家证明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二）前往科技创业先进地区开展专题研修和技术成果、

产业合作等对接活动的相关证明（产品技术研讨、技术成果转

化、产业合作交流，创新产品推广等会议通知）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三）研修报告或对接成果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研修费用和交通费用证明，应为税务部门或交通部

门正式开具的发票或车（船、机）票等合法票据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五）其它证明要件。

第九条 组织审核。市经信委通过信用信息平台查验申报

企业有无不良记录及失信信息，对查验合格企业的申报材料进

行初审后组织专家评审，提出拟补贴名单和补贴金额。

第十条 审定公示。由市经信委确定拟补贴企业名单和补

贴金额，在市级媒体或门户网站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会同市人才

办、市财政局联合上报市政府审定。

第十一条 资金拨付。市政府审定后，由市财政局向申报

单位拨付补贴资金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十二条 对在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的申报单位和个人，

一经核实，取消申报资格，依法追缴补贴资金，三年内不得重

新申报，并纳入诚信黑名单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

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市经信委、市人

才办负责解释。


